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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须知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

议事效率，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特制订本须知： 

一、参加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止 2018 年 12 月 17 日交易结

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

公司所有股东（包括股东委托的代理人）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、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有关人员。 

二、全体与会股东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，不得侵犯其他

股东的权益，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，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或

股东代表及进入会议现场人员要保持现场安静，请关闭手机及其

他通讯设备。 

三、股东大会召开期间，只接受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或提问。

股东参加股东大会，依法享有发言权、质询权、表决权等权利。

股东或股东代表在征得股东大会主持人的许可后进行发言，应向

股东大会报告姓名或单位名称及持有股份数。 

四、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在股东大会上发言，必须经大会

主持人许可，股东或股东代表在发言时，应言简意赅，尽量围绕

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题进行讨论，如有相同意见，请不要重复发

言。 



五、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方式投票+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

式，股东以其持有的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一股份享

有一票表决权。请与会股东按照表决票上的提示认真填写。 

六、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，除出席会议的股

东或委托代理人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聘请的律师

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，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。 

七、因网络投票的需要，中午现场投票表决后需休会至下午

16 时网络投票结果统计后再回到现场参加会议。 

八、本次会议由北京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律师对股东大

会全部过程及表决结果进行现场见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会议议程 

 

一、本公司董事会拟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

开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

（一）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、时间和地点 

会议时间：2018 年 12 月 25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：00 

会议地点：云南省景谷县林纸路 201 号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

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

会议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蓝来富先生 

会议出席人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17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，在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

体股东及股东代理人；本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；本公

司聘请的律师。 

（二）网络投票的系统、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

网络投票系统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

网络投票起止时间：自 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8 年 12 月

25 日 

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

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，

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

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 

 



二、会议议程： 

一、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、介绍会议出席情况，并宣布股东大会

会议须知。 

二、审议会议议题： 报告人 

1、审议《关于出售中密度纤维板车间（二车间）

资产的议案》 
蓝来富 

三、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发言，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回答相

关问题。 

四、推举股东大会监票人、计票人。 

五、股东对股东大会议案进行表决。 

六、统计现场股东表决票数，宣布表决结果。  

七、休会，等待网络投票结果，下午4点复会。  

八、宣布网络投票结果和网络+现场投票统计结果。  

九、宣布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。 

十、律师对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程序及议案表决结果进

行现场见证。 

十一、参会董事及董事会秘书等对会议有关决议、纪要、会议记

录等签字确认。 

十二、主持人宣布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闭幕。 

 

 

 



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

议案一： 

审议《关于出售中密度纤维板车间（二车间）资产的议案》 

 

各位股东及代表： 

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，节约成本费用，提高公司整

体效益，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出

售中密度纤维板车间（二车间）（以下简称“二车间”）包括机器

设备、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等相关全部资产。相关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   一、二车间基本情况 

1、二车间生产经营情况 

经公司 2003年 8月 13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建设年产 8 万立方米中密度纤维板生产项目的议案。经过逐年

的投资建设，2007 年公司该项目即公司二车间建成投产。后因

中密度纤维板退税政策改变、生产原料缺乏、销售市场紧缩等原

因导致经营效益下滑，截至目前中密度纤维板车间已处于长期停

产状态。 

2、二车间财务账面状况： 

固定资产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减值准备金额 

合计 82,199,893.20 62,504,562.15 18,407,176.01 1,288,155.04 

3、评估情况 

公司已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评



估，评估方法主要为成本法。因评估工作较为繁复，目前评估尚

在进行中。公司将于股东大会前收到正式评估报告，并将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  二、本次出售的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六次

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出售中密度纤维板车间（二车间）

资产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本次出售的目的 

本次出售二车间资产的目的，是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

构，节约成本费用，提高公司整体效益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拟出售的资产为公司闲置或不适应发展需要的固定

资产，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。 

2、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，及时收回投入资金，

促进公司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。由于尚无明确受让方，交易最终

价格尚未确定，最终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本次

交易对公司当期财务结果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。 

五、本次出售的方式及主要内容 

1、出售方式：公司将按照合法合规的程序，遵照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的原则采用整体打包或分类打包等方式出售。 

2、定价依据：在资产账面价值基础上，参考评估价值，依

据市场状况、供求关系、竞争性谈判情况协商确定。 



3、在股东大会通过后，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资产账面价值及

评估价值的基础上，按照定价依据，以二车间固定资产总体出售

价格不低于其相应资产账面价值或评估价值 90%的价格，与交易

对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，在确定相关正式协议或合同后签字，

并由董事长或董事长安排指定人员办理资产出售过户等相关事

宜。 

4、拟出售资产所有权权属清晰，不存在质押、诉讼等不适

宜出售的情况。 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须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   现提交股东大会，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。 

     

 

 

 

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